
資料文件  
2005 年 4 月 15 日  

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海上警視系統  
 
 
引言  
 
 本文件闡述香港警務處推行海上警視系統策略的計劃，以

提高警隊在海上執法時的經濟效益及行動效率。這個策略會提高警

隊的能力，應付不斷轉變的海上執法需求，同時也將節省每年 8,600
萬元的經常費用，及實際削減約 200 個職位。此外，由於不再以舊

換新的方式更換一批現有警輪，有關計劃可避免 3.95 億元的資本

成本開支。  

 
背景  
 
水警總區  

 
2. 水警總區負責防衛 191 公里的管理線、1 651 平方公里的沿

岸和港口水域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 262 個島嶼。水警現有 147 艘

警輪，其日常職務非常廣泛，包括維持海上治安、巡邏管理線、協

助執行入境管制、維持海上安全及執行搜救行動等。  

 
原先的警輪更換計劃  

 
3. 保安事務委員會在 1999 年 3 月 4 日曾討論一份題為“更換

水警巡邏警輪”的文件。該文件提出一個警輪更換計劃，目標是在

17 年內分期更換已屆退役年齡的巡邏警輪，最終更換 35 艘巡邏警

輪。首批須更換的是 6 艘達汶一型巡邏警輪。警隊的建議獲委員會

支持，而首批更換警輪的撥款，其後亦於 1999 年 4 月 23 日獲財務

委員會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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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警輪更換計劃  
 
4. 在更換上文第 3 段所述的 6 艘達汶一型警輪後，下一批到

期更換的是已服役 21 年的 14 艘達汶三型警輪及已服役 18 年的 7
艘港口巡邏警輪。根據海事處的意見，這些警輪的正常服役年期約

為 18 至 22 年，因此有迫切需要作出更換。如這些警輪超過服役年

期仍繼續運作，預計需更換機件，涉及的維修費用會倍增，實不符

合經濟效益。  

 
5. 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於 1999 年所作審議（見上文第 3 段）的

基礎上，我們可按原先的警輪更換計劃，以舊換新的方式更換警

輪。不過，由於已過了數年時間，而水警執法需要也不斷轉變，警

隊 於 是 趁 機 就 這 項 計 劃 的 經 濟 效 益 及 行 動 效 率 進 行 一 次 全 面 檢

討。在進行檢討時，警隊參考了外國的做法，並評估了水警在維持

香港水域安全及完整性方面的行動需要。  

 
6.  現 行 的 行 動 策 略 ， 需 要 調 派 足 夠 數 目 設 有 雷 達 的 大 型 警

輪，排列在管理線附近，以各警輪互相重疊的雷達覆蓋範圍圍繞整

條管理線。由於個別警輪的雷達覆蓋範圍有限，現時需要 24(註 )艘警

輪防衛管理線。在這些大型警輪以外有一隊較小型的警輪提供協

助，巡邏近岸範圍及港口。多年以來，這個運作模式行之有效，足

以應付各項海上問題及罪案，如從內地湧入的大量非法入境者、越

南船民潮及慣常的沿岸走私活動。不過，議員會留意到這項策略需

調派相當數目的大型警輪及水警人員才可覆蓋整條管理線。此外，

在過去數年，犯罪集團已愈來愈多使用更快更靈活的船隻，令到倚

賴現有水警船隊執法的愈來愈難實行。  

 
7.  在國際層面上，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後，國際

海事組織曾檢討全球商船的保安，隨後在 2004 年 7 月實行一項強

制性的《國際船舶和港口設施保安規則》。這項規則適用於香港。

根據規則，各地政府必須加強國際海上交通的保安，並確保擁有足

夠的應變及應急的能力。雖然透過《商船 (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安 )條
例》 (香港法例第 582 章 )，香港已符合最低的要求，但是作為一個

主要國際港口及為配合國際的趨勢，我們應繼續尋求可作改善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：包 括 22 艘 巡 邏 警 輪 及 兩 艘 在 后 海 灣 的 躉 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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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，以加強我們的港口保安及應變能力。  

 
海上警視系統  
 
8. 在 檢 討 期 間 ， 我 們 探 討 了 另 一 種 方 式 － “ 海 上 警 視 系

統”。我們認為這個系統將較警輪更換計劃更具經濟效益，同時亦

更切合水警現時及將來在執行職務時的行動需要。  

 
9.  海上警視系統由兩個主要部份組成： ( i )中央指揮系統； ( i i )
一支由更靈活的較小型船隻組成的警察船隊。中央指揮系統用以監

察離岸水域及協調所有海上行動。該系統會利用現時海事處的陸上

雷達系統及將設於現時離岸雷達站的 7 部日夜可用攝錄機。雷達系

統及日夜可用攝錄機配合運作，讓水警能監察海上情況，在有需要

時，例如接到報告有罪案、緊急事故或海上意外發生，即可部署協

調行動或應變計劃，出動水警船隻採取所需行動。水警可迅速、靈

活地調派新船隊較小型的船隻執行任務。  

 
10. 就行動而言，海上警視系統可令水警的效率大為提高，提

供更佳的服務。該系統讓水警能集中指揮，協調行動，快速、靈活

及有效地調派警輪，而無須再倚賴大型警輪的船隊。  

 
11. 海事處及機電工程署，分別從船隻和技術設計的角度，同

意海上警視系統的計劃。政府船舶常務委員會亦在 2004 年 6 月，

同意海上警視系統下的更換船隻計劃。有關的諮詢團體，包括港區

保安諮詢委員會、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及香港航運發展局，全

都對海上警視系統表示支持。  

 
對財政的影響及可節省的金額  
 
12. 我們估計推行海上警視系統的資本成本總額約為 4.45 億

元，包括購置中央指揮系統、兩艘躉船、 17 艘中型巡邏警輪，及

23 艘分區快速巡邏艇。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A。至於人手方面，新船

隻及中央指揮系統約需 750 名人員操作，所牽涉的每年經常開支約

為 3.30 億元。每年用於新船隻及中央指揮系統的維修費用則估計

需 6,6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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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另一方面，實施海上警視系統後，在現行 147 艘警輪中會

有 68 艘退役，包括 14 艘分區巡邏警輪， 7 艘港口巡邏警輪， 6 艘

近岸巡邏警輪，及 41 艘警輪 /警察躉船小艇。換句話說，整體船隊

會減少 26 艘船隻。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C。此外，現有船隻的 948
個職位將被減省，涉及每年經常開支 4.28 億元。整體而言，在海

上警視系統全面實施後，將會實際節省每年經常開支 8,600 萬元，

及減少約 200 個職位。  

 
14. 下 表 總 結 實 施 海 上 警 視 系 統 將 能 節 省 的 經 常 性 開 支 及 人

手：  

 

項目  現行船隊  海上警視系統
推行海上警視系統

節省的金額 /人手  

每年維修費用   5 ,400 萬元   6 ,600 萬元   (1,200 萬元 )  

每 年 員 工 經 常

性開支  
 4 .28 億元   3 .30 億元   9 ,800 萬元  

經 常 性 開 支 總

數  
 4 .82 億元   3 .96 億元   8 ,600 萬元  

涉及職位數目  948 個  約 750 個  約 200 個  

 
15. 此外，若我們實施原先的警輪更換計劃，以舊換新的方式

更換 14 艘達汶三型及 7 艘港口巡邏警輪的資本成本，估計約為 8.4
億元。由於實施海上警視計劃所需的資本成本為 4.45 億元，因此

與原先的舊換新計劃比較，可避免 3.95 億元的資本成本開支。  

 
推行計劃及其他選擇方案  
 
16. 海上警視系統全面實施後的水警船隊，及系統的建議實施

計劃，分別載於附件 B 及附件 C。  

 
17. 另一個選擇方案是繼續倚賴以舊換新的警輪更換計劃，但

這計劃已不再符合經濟效益，亦不切合現時海上警務工作的需求。

同時也須注意的是，海上警視系統必須整個系統推行，尤其是其中

兩個主要組成部分，即中央指揮系統和一支由更靈活的較小型船隻

組成的警察船隊，必須互相配合，系統才可以發揮功能，達到預期

的效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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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18. 待徵詢議員的意見後，我們將於今個立法會會期內向財務

委員會要求批核所需撥款。  

 
 
 
保安局  
2005 年 4 月  
 
 
 
[C:\KAN\Hubert\VMPR\VMPR_PanelPaper_15April2K5_chin.doc] 



 附件 A  

推行海上警視系統  
 

估計資本成本分項數字  
 
 
項目  費用  

(a) 中央指揮系統   9,980 萬元  

(b) 2 艘躉船   3,000 萬元  

(c)  17 艘中型巡邏警輪   2.55 億元  

(d) 23 艘分區快速巡邏艇   6,020 萬元  

合計   4.45 億元  
 



 附件 B  

水警船隊在全面實施海上警視系統後的改變  
 
 
船隻種類  現行  2009/10 改變  

分區巡邏警輪  26 12 -14 

近岸巡邏警輪  30 24 -6 

港口巡邏警輪  7 - -7 

訓練警輪  2 2 - 

高速追截艇 /快速追截小艇  13 13 - 

躉船  2 4 +2 

警輪 /警察躉船小艇  67 26 -41 

中型巡邏警輪  - 17 +17 

分區快速巡邏艇  - 23 +23 

總數  147 121 -26 

 
 



 附件 C  

海上警視系統實施計劃  
 

年度  

2007-08   2008-09 2009-10
總數  

船隻  

投入服務  退役  投入服務  退役  投入服務  退役  投入服務  退役  

躉船  2         2

分區巡邏警輪  

-達汶三型警輪  
 

4  
 

10     14

中型巡邏警輪  6         6 5 17

港口巡邏警輪          4 3 7

分區快速巡邏艇  17        6 23

近岸巡邏艇  

-後勤海濤型警輪  

-鯊貓型警輪  

  
4  

2  

      

4  

2  

警輪 /警察躉船小艇     

-海騎型小艇  13   10 23

-卡森 400 型小艇  7  3   10

-轟炸型小艇  

 

8  

 

 

   

8  

總數  25        42 12 26 5 - 42 68

備註  
 

設立中央指揮系統  
中央指揮系統全面運

作，及海上警視系統全

面推行  
船隊減少 26 艘船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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